如何获得本院《专业证书》和《导师证书》认证

一，申请程序 

1，申请人应阅读本《程序》，提交《认证证书申请书》（可在网上下载打印，也可向学院联络处或代表处索取）、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、四张两寸彩色免冠证件照片。

2，邮寄至学院或学院联络处；由学院联络处进行初审和核查。 

3，香港亚洲音乐学院组织评审委员会专家对证书申请者作出复审。

4，申请人通过审核后，交纳相关费用，15个工作日内由香港亚洲音乐学院颁发相应的中英文对照《专业证书》或《导师证书》。 

二：申请条件

1，申请认证《专业证书》《导师证书》者均需提供演奏、演唱录音或录象（家用录音机自行录制磁带即可）。

2，专业类艺术院校毕业生需提供《毕业证书》复印件。

3，申请《导师证书》者需有大专或同等学历。

4，有举办个人音乐会、发表论文、参加各类赛事获奖、举办艺术活动、出版专着、获考级证书、录制音像者（提供复印件备查）将作为重要参考依据。

5，民间艺术工作者之申请将获学院快速通道办理。

6，申请者须对自己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对提供虚假资料、伪造文件严重违反诚信的申请者，香港亚洲音乐学院有权取消其已经获得的证书，并在香港亚洲音乐学院网站公布。 

三：费用

根据香港亚洲音乐学院规定收费标准（中国大陆地区以人民币为标准），香港亚洲音乐学院向学员收取证书考核费用，其中报名费50元，专业证书600元/证、导师证书1880元/证。

注：请证书申请者务必与本院或本院联络处先取得联系。

四：联系方式(报名资料请用“特快专递”邮寄)

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学员向香港亚洲音乐学院珠海联络处联络。

地址：中国珠海翠香路93号石泉苑C座1205信箱“联络处”收　　
邮编：519000
　　电话：（0756）2132757  传真：（0756）2132757   013326618098

　　网址：www.hkamusic.com  邮箱：hkamusic@yahoo.com.cn

　　联系人：李老师　 王老师　 刘老师   吴老师
